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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下
的原因力理论重塑

陈 伟，向珉希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主体建基于较为复杂的神经网络技术，通过对预训练数据及人类反馈数据的

深度学习，在生成过程和终端外显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类人属性与不可解释性。刑法视域下，生成式人

工智能所引发的风险可以细分为：在没有外界行为介入的情况下由生成式人工智能主体自身创造的内

源性刑事风险，以及由外界因素所诱发的外源性刑事风险两个层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内源性、外源

性风险的刑法介入均需要审慎应对，应当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价值权衡中奠定刑法的价值取向。积极

刑法观或者消极刑法观的绝对性偏执均有其局限性，而应秉持更为适宜的“适应性刑法观”，即在坚守刑

法为保障法立场的基础上，反对贸然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诱发之刑事风险进行立法规制，避免因为过

度扩大犯罪圈而遏制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红利，同时亦要不断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迭代变化，对传统

刑法理论进行积极调整以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现实危害。在工具论与主体论的争鸣中，应

明确纯粹工具论与纯粹主体论观念在界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属性时的失准，现阶段既不应过于夸大其自

主性程度，以独立性刑事责任主体视之，亦不能固步自封地按照传统观点将其作为被动工具对待。在

“适应性刑法观”的正确引导下，面对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在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风险时所呈现

出的“乏力”状态，通过对互动参与之下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予以深入剖析，应当强调原因力理论在传统

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冲击下、刑法归责进程中原因力关系的

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借助进一步拓宽原因力的接受主体范围、将行为关联纳入原因力判断范畴、区

分原因力的程度及种类三个着力点，通过数智时代下的刑法理论之革新塑造，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相关

触刑风险主体之行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之运行以及所造成的危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等问题进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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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解释，奠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动态发展中的刑法规制之理论基础，妥善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

刑法归责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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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明确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我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个坚持”重

大原则之一，提出“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的重要论断，强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

格局。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诞生及发展已成为技术奇异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推动人类

社会迈向下一阶段。但科学技术的双刃效应预示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注定将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

时衍生出相应的技术风险。刑法理论对人工智能的传统评价立场，需要伴随数字时代的到来进行

重新反思。漠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独特规范属性、简单沿用传统人工智能主体分析路径的做法，既

无力厘清其生成行为所涉问题的认定困境，更无力为应对相应的刑事风险提供有效的理论方案。

有鉴于此，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刑法规制路径，亟待形塑一种超越纯粹工具论的刑法观念，并对

涉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中的归责难题作出契合技术逻辑与规范目的之妥善解释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冲击

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技术风险，本质上是人类为预测和控制未来而采取的现代手段所引发的各

种激进且不可预料的后果［1］。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是这种“现代手段”，在赋能人类生产、生活之同

时，亦注定伴随重大的技术风险。人工智能或将变革人类社会的基本框架，甚至深入影响人类的心

智［2］。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后，全社会已逐步意识到并着力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恶性化可能［3］。于

此背景下，作为最后保障法的刑法无疑肩负着艰巨的社会防卫任务。具言之，刑法视域下，以风险

来源作为变量，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刑事风险可以细分为内源性与外源性两个层面。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内源性刑事风险

内源性刑事风险，即指代在没有外界行为介入的情况下，由生成式人工智能主体本身创造的刑

事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容量、反应速度于极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所依托的预训练数据库。

以ChatGPT为例，其预训练语料库中的数据涵盖了个人数据、政策文件、新闻报道、文学文本和艺术

作品等互联网上可得的各种内容［4］。为保障预训练数据量，避免生成式人工智能无法应对用户提

出的问题、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往往被开发者赋予了大规模自动化爬取互联网数据的功能。在自

动爬取之数据内容本身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程度欠缺的情况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引发一系

列内源性刑事风险。

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首要表现，伴随技术水平之更迭，知识产权侵

权犯罪行为具有较为显著的历史阶段性特征［5］。当前阶段，以交互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生成式人

工智能之运行，建立在对海量训练语料库进行深度学习的基础之上，其内容生成过程，本质上是通

过概率预测对既有数据进行重构整合，而非对原作品的简单复制或检索。然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存在“再现”训练数据中受著作权法保护内容的可能

性。当模型输出的内容与训练数据中的原作品实质性相似时，便可能触发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具备一系列传播、煽动、传授型犯罪刑事风险。2022年 Stability AI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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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 Stable Diffusion开源之后，有不法分子利用其生成了大量的色情图片，并在社交网络中大肆传

播［6］。囿于互联网数据内容的复杂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度自动化地对互联网数据进行爬取的

过程中，可能将具有不良引导性的数据内容纳入自身的预训练数据库中，进而对大量用户生成显明

或隐含该不良引导性数据的内容。考虑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使用的预训练模型是根据人类数据进

行训练的，它们很可能继承了人类的偏见甚至暴力性质［7］。在我国刑法视角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

能基于上述特性引发相应的传播型犯罪、煽动型犯罪抑或传授犯罪方法罪等刑事风险。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外源性刑事风险

外源性刑事风险，即指代由外界因素诱发的刑事风险。与传统人工智能相左，生成式人工智能

同时接受来自开发者、使用者两端的输入内容，从而赋能预训练抑或优化训练进程。在此基础上，

除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外，刑事风险可能由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开发者或使用者引发。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引发之风险

于开发者端，由其所诱发的刑事风险是显在的。由于能够直接支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预训练

数据库以及后续的训练进程，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之运行过程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开发者很容易

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造成影响［8］。在主观罪过的驱使下，开发者可以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预训练数

据库中投注具有不良引导属性的数据，此种数据投毒行为，正是经由对数据源的污染，从根本上操

控模型的行为模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建基于极为复杂的神经网络，经过对投毒数据的循环往复训

练后，模型会将这种偏见固化于其庞大的参数结构之中。最终，生成式人工智能得以向用户群体生

成明显或隐含该不良引导属性的内容。在此过程中，开发者不仅创设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更违反

了结果避免义务［9］。开发者经由不良数据投注行为对大模型预训练数据库之掌控，甚至可能将大

模型武器化，使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与用户的交互过程中持续生成危害内容。而模型内部采取的黑

灰箱推理模式，又引发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为之“不可解释性”，导致对其危害行为难以溯因［10］。因

而，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危害行为之归因问题，是纾解开发者所引发刑事风险的关键着力点。

2. 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者引发之风险

除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外，使用者在交互过程中亦可能诱发刑事风险。以ChatGPT为例，尽

管OpenAI并未开源相关模型，外界难以精确掌握其内部运行机制，但现有信息足以表明，用户的对

话数据与反馈信息能够对模型的后续输出产生实质性影响。

从人工智能运行逻辑看，用户输入的对话内容虽一般不直接构成对基础模型的实时“永久学

习”，但相关数据可能被平台用于后续的模型优化、微调或规则强化，从而在整体上影响模型的输出

倾向与内容安全。在此结构下，使用者完全可能通过输入大量违法、诱导性信息，对模型形成持续

性的不良引导，进而使模型在面向不特定多数用户时生成危害社会管理秩序、侵害法益的内容，最

终引发相应刑事风险［11］。此情景下的“合成内容风险①”异于常态，使用者通过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逆向输入，最终促成模型向其他用户生成危害性内容［12］。而由模型生成的虚假信息亦可能通过各

种途径回流至训练库，形成恶性循环［13］。
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使用者在主观共谋的情形下，亦可能合力诱发刑事风险。但此种合力

诱发刑事风险本质上由前述两种风险结合而成，不具有解释难度，于此不再赘述。归咎于生成式人

工智能所具有的全新特性，由其引发的刑事风险相当棘手，从而需要妥善构思刑法层面的应对路

径。从具体的刑事风险应对路径构建逻辑出发，应当首先确立刑法应对观念，进而筛查出现阶段刑

① 合成内容风险，是指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人机交互过程中，接受用户指令后对用户本人生成违法、有害内容的风险。参见:高艳东《人工

智能风险刑事归责的主体选择与分级评价》（《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149-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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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度、理论层面的应对困境，最后着手具体应对路径的构建，以妥善解决当前刑法体系对生成式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之应对困境。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下的刑法观念转型

孕育于社会高速发展进程中的新兴危害行为是否需要犯罪化，深受立法与司法主体所秉持的

刑法理念影响［14］。自然，从刑事法的角度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各种风险，理当首先奠定作

为根基的刑法观念，确定刑法制度及基本理论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之态度。

（一）制度观念：“适应性刑法观”应予确立

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面临着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法律中人类地位的削弱以及人类意义的瓦

解［15］。近年来，面对诸如人工智能犯罪、网络犯罪、环境犯罪等新型犯罪现象，我国刑事立法以积极

的姿态予以回应，不断增设新罪，从而使刑法的处罚范围大为扩展，处罚边界逐渐前置［16］。于此基

础上，刑法理论界也察觉到，在这种积极刑法观指导下不断增设新罪、提前刑法介入节点的做法存

在的现实问题及隐患，尝试从学理上对这种现象进行批判，由此形成了积极刑法观与消极刑法观间

的论战。

回归刑法应对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技术风险所应秉持的立场之上，有学者将现有观点分为“风险

防范派”与“技术促进派”，其认为“风险防范派”过度强调法益保护，容易导致处在发展阶段的人工

智能技术受到冲击；而“技术促进派”则过于注重技术保障，容易引起社会对人工智能的恐慌，对人

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产生逆反效应［17］。若将风险防范派界定为积极刑法观的规范立场，那么技术促

进派则可对应消极刑法观的基本主张。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时代，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继续发展之利弊衡量已无法精

准预估，故无法确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是否应该秉持积极促进的态度，自然不能完全采纳“技术

促进派”之观点。另一方面，诸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明显地体现在恐怖主

义、有组织犯罪、经济犯罪、互联网犯罪以及跨国犯罪中［18］。面对这些挑战，无论是国家的社会治

理，还是公民恐惧感的消解，都厚望刑法担当起更大的责任［19］。但是，就生成式人工智能目前所达

到的智能程度而言，对其伴随的刑事风险进行规制，我国当前的刑法体系尚未达到可能崩溃的程

度，不能完全皈依“风险防范派”。于制度层面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刑事风险，类似于传统

的人工智能主体，无论基于何种立场，只是处理路径存在不同，不会产生处罚的困境［20］。在此情况

下，面对涌现的触刑风险，在没有正确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主体本质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刑事立法

应对，不但不会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因此，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刑事风险，更宜采取一种“适应性刑法观”，即坚守刑法本位观的

立场，在刑事立法层面按兵不动，注重刑法适用的适度性与必要性，反对贸然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

所诱发之刑事风险进行立法。在此基础上，不断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变化，充分运用刑法解

释规则。与此同时，通过对传统刑法理论的修正、重塑，周全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刑事风

险。这种在刑事立法层面保持稳定，坚守刑法重点，再积极革新传统刑法理论的“适应性刑法观”，

正是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刑事风险最为恰当的刑法观念。

（二）理论观念：“纯粹工具论”应予扬弃

“工具论”与“主体论”乃相互对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刑法地位界定立场。“工具论”即坚守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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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义②的立场，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刑法评价中的地位界定为被人类所使用、利用的工具，否定

其独立性。支持工具论的学者大都认为，人工智能仍然属于“工具”和“产品”的范畴，人工智能的工

具化是犯罪工具进化的必然结果［21］，故而并不需要夸大讨论人工智能的主体属性。“主体论”则认

为，完全寄希望于既有法律主体规定的有效性，显然是偏于保守。超越程序设计与代码编制的范

畴，具备独立意志的智能主体完全可能出现。这类主体能够形成法律人格的基础，进而成为法律主

体。这并非对“人”之概念的颠覆，而是对其内涵的拓展与增补［22］。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视角，认为

应当扩大刑法中的主体范围，纳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及今后更加先进的人工智能主体。

1. 纯粹工具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应对中适用失准

如果以纯粹工具论视角审视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其彻底地视为人类主体的工具，则生成式人工

智能所实施的根据用户的需求生成文字、图片、视频的活动将不足以被认定为“行为”，而仅是其开

发者、使用者行为之延伸［23］。纯粹的工具论视角对于解决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风险而言自然是最

简单、直接的方法，在此视角下，传统的刑法理论能够不经修正地完整适用。然而，纯粹工具论并没

有真正解决行为人利用动物、无行为能力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具有“独立行为逻辑”或“黑箱属性”

的对象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因果关系问题，而毋宁认为是对这类对象所具备特性的选择性失明［24］。
由于这类主体具有违背行为人意志的可能性，且无论是动物、无行为能力人抑或是生成式人工智

能，其实施行为的逻辑过程都具有复杂性，我们难以精确界定此类主体经由“黑箱”实施的行为是否

如同纯粹的工具一样由其操纵者完全掌控，亦无法确定由其做出的行为是否完全由操纵者行为引

发。此种“不可解释性”，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如出一辙。

源自“黑箱”的因果关系认定难题是现实存在的，只是传统刑法理论为了降低犯罪行为评价的

难度，对此类因果关系认定的疑难问题进行了回避，但这种“回避”实质上是对自我答责理论的违

背。自我答责理论认为，要行为人对结果承担责任，就需要结果是从行为中产生的［25］。但囿于生成

式人工智能所具备的独立行为逻辑，其内容生成行为与开发者、使用者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不

确定性，若以纯粹的工具论证开发者、使用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危害结果的责任承担，实际上忽视

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对其行为的“贡献力”，从而无法证明危害结果是从开发者、使用者行为中完

整产生的。

以纯粹工具论的视角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界定，亦会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承担造成不利影

响。从程序法视角观之，若以纯粹的工具论界定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刑法地位，会导致对程序正义之

背离。具言之，纯粹工具论视角下，控方仅需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施加影响的行

为，即可证成危害结果与该影响行为间的因果关系，由此证成的因果关系是“无瑕”的，被告人不再

具备对因果关系问题的抗辩权。若承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相对独立性，不再拘泥于纯粹工具论视

角的桎梏，则控方仅能通过证明被告人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实施的影响行为“推定”因果关系存在，

但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推定是可反驳的，从而赋予被告人反驳该因果关系成立之抗辩权。

此外，在量刑层面，纯粹工具论视角亦可能导致科刑不公的结果。具言之，在纯粹工具论视角

下，往生成式人工智能预训练数据库中投放一百字节有害信息与投放一百万字节有害信息的行为

人均为工具利用者，若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被投入的有害信息生成危害内容，向大量用户传播，则

两位利用者的行为与危害结果间均具备因果关系，针对其的量刑结论自然相同或相近。但若摆脱

纯粹工具论思维的桎梏，承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相对独立性，则足以认识到有害信息字节差异对生

② 人类中心主义，即把人类利益作为价值评价和道德判断之依据，是一种以人类为事物中心的学说。参见:孙道萃《人工智能刑法主体地

位的积极论——兼与消极论的答谈》（《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216-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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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式人工智能影响程度的区别，从而作出区别化的量刑结论。当然，从传统量刑理论出发，在归责

层面亦可以通过证明不同行为所具有的差异化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以实现精准量刑。但实质上，对

于“投放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判断仍然要回归至归因层面“一百与一百万字节有害信息对生成

式人工智能施加的影响力程度的区别”之判断。所以，以两个行为所具有的不同社会危害性程度作

为量刑依据实质上是理论层面的“走弯路”，不如径行摆脱纯粹工具论思维的桎梏，回归生成式人工

智能地位之本质。

2. 纯粹主体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应对中亦陷龃龉

刑法学界一般以弱人工智能（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ANI）、强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区分讨论人工智能主体的刑法主体资格。强人工智能被界定为“智能机器人发展

的高级阶段”，其与弱人工智能的本质分野，在于是否具备自主意识与意志，并以此独立决策、自主

行动［26］。牛津大学学者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甚至提出了超人工智能（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ASI）的概念，认为超人工智能在大多数领域已然超越最聪明的人类主体［27］。但于刑事

主体资格范畴下，对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仅讨论“有无”而不讨论“强弱”，故超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

能的界分在刑法上没有意义。何况，若真正出现了比最具智慧的人类还要强大的超人工智能，其不

可能遵守更低层次的生物为其设定的行为规则。因而，共识性的分类方式仍是以弱人工智能、强人

工智能区分人工智能阶段，以进行刑法主体资格研究③。

当前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固然代表着人工智能发展的最高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已完全

符合传统刑法理论对刑法主体之要求。相较于具有独立意识和意志的强人工智能而言，目前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尚不具备自主意识，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提供目的性指引。于此阶段下，纯粹主体论观

念过于超前，缺乏可行性。

综上所述，在制度观念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尚未引发足以撼动传统刑法体系的风险，不应过

度先验地以增加刑事立法的方式对其进行规制；在理论观念层面，当前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主体

更像是一种介于弱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之间的先进人工智能形式，不应过分夸大其智能程度，以

纯粹主体论观念视之。但亦不能过于贬损，仍完全按照传统观点将其作为弱人工智能对待，以纯粹

工具论观念视之。将人工智能主体完全视为犯罪工具的传统刑事法律理论、观点无法合理解释生

成式人工智能致害行为的因果关系问题，难以妥善规制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涉及的触刑风险。

有学者曾认为，人工智能并未对法律基础理论、法学基本教义提出挑战，受到挑战的只是如何

将传统知识适用于新的场景［28］。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爆发的时代，在确认制度层面尚未乏力的前

提下，应对其所带来的刑事风险，症结正好在传统刑法基础理论、基本教义层面。纯粹主体论观念

过于超前而无法适用，而纯粹工具论观念过于保守，应予以扬弃。如前述，纯粹工具论观念之核心

缺陷在于刑法因果关系的完整建构，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应对路径，自然应以因果关系

理论为着力点。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下的原因力理论倡导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冲击，应在积极刑法观、消极刑法观的分野中保持中立，在纯粹工具论

③ 以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区分人工智能阶段的人工智能刑事主体资格研究模式，参见:刘宪权《人工智能时代刑事责任与刑罚体系的

重构》(《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 3期 89-99页);王肃之《人工智能犯罪的理论与立法问题初探》(《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期 53-63页)；陈伟,熊波《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治理逻辑与刑法转向——基于人工智能犯罪与网络犯罪的类型差异》(《学术界》，

2018年第9期74-91页)；姚万勤《对通过新增罪名应对人工智能风险的质疑》(《当代法学》，2019年第3期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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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纯粹主体论的交锋中不偏不倚，但又不能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刑事风险漠然置之。由此，在

刑事立法规制暂不必要的前提之下，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路径指向了本质层面刑法基

本理论、基本教义的与时俱进，最终落脚于刑法因果关系领域内对于原因力理论的重塑。

（一）原因力理论引入之必要性展开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凸显传统因果关系理论之适用困境

如前文所述，纯粹工具论观念已无法妥善界定生成式人工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生成式人工

智能能够“由内而外”地独立实施部分行为，该部分具有一定程度“独立性”的行为作为介入因素，于

一定程度上侵吞了“因”与“果”之间的关联空间。正如训练动物实施犯罪行为的案件，若将动物视

作纯粹的犯罪工具，则行为人之训练行为及动物的攻击行为作为整体的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间具

有直接因果关系，个中逻辑简单、清晰。但此种理解无疑是忽视了动物作为思维主体的独立性，我

们无法证明动物的攻击行为究竟是由行为人的训练行为诱发的，抑或是基于完全内源性的动因，自

发实施的攻击行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亦是如此，其能够自动地实施一系列行为，亦能够受外部影响

实施行为，在黑箱之下，我们无法完全掌握其内部具体运行逻辑，自然亦无法判断其行为的具体诱

因，无法完全真实、合理地还原因果关系链条［29］。
在人类中心主义及纯粹工具论的影响下，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将除人类外的一切主体排除于

因果关系链条的构建之外，囫囵吞枣地将一切危害结果归因、归责于行为人，忽视了动物、生成式人

工智能等“不可解释性工具”本身的内源性因素的因果贡献力。此种被忽视的贡献力，可在一定程

度上限缩对行为人的归因范围，弱化其行为对危害结果的作用评价，最终在刑事责任层面缩减行为

人的归责空间。足见，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冲击下，传统因果关系理论遭遇困境，若仍一味地按照传

统因果关系理论评价今后或将大量涌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犯罪问题，何尝不是对生成式人工智能

开发者、使用者的“重刑主义”？

2. 生成式人工智能暴露传统因果关系理论之内在缺陷

生成式人工智能之诞生及蓬勃发展对于刑法传统理论最大的冲击即在于因果关系领域。因果

关系是将行为与结果结合起来的东西，讨论因果关系的目的，并非阐明自然主义的、非法律意义上

的因果关系，而是要从具体行为中切割出构成要件该当、现实的、具体的行为，并通过判断其违法性

与有责性，最终导向责任主体［30］。在传统刑法理论体系中，因果关系理论作为根基性理论基础，长

久以来存在多个学说间的分野。聚焦于大陆法系，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主要包括条件说、原因

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等［31］。从条件说到客观归责理论，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各具优势，

刑法学界、实务界亦一般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最为合适的理论进行适用。若详析之，足见传统因

果关系理论具有一系列共识性的理论基础，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冲击下，这些理论基底似乎存在着

一定的乏力之处。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不可探知的算法黑箱，其运行逻辑本就具有相当程度

的隐秘性，加之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相对独立地实施行为，其又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行为人行为与

危害结果间的距离，为刑法因果关系之判断蒙上阴影。概言之，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应对生成式人工

智能所引发之刑事风险主要存在以下两个缺陷或乏力之处。

首先，因果关系之判断仅具“有无”而无“强弱”。在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中，无论是作为起

源的条件说、原因说，抑或是客观归责理论，其理论运行的最终结果即证明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

有因果关系，而并不存在对因果关系程度之判断。相当因果说看似以“相当性”衡量因果关系之强

弱问题，但仍仅是以“相当性”作为判断刑法意义上因果关系有无的标准［32］。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

论对因果关系强弱判断的轻视曾经具有合理性，毕竟传统刑法因果关系判断仅涉及归因层面，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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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之强弱判断则置于归责过程中，通过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而作用于

刑事责任。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冲击之下，开发者、使用者行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施加危害性影响

的程度差异，将更为明显地影响开发者、使用者刑事责任之大小。虽然这种因果关系之强弱最终于

归责进程中发挥作用，但不能以某一概念的功能将其本质取而代之，应肯定其本质上属于归因过程

中因果关系之判断。由此，可以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冲击赋予了因果关系强弱判断更为重要的

理论地位。

其次，因果关系判断囿于行为与结果之间。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说、客观归责理论等传统

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无一例外将因果关系限定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

但如是理解并没有真正揭示刑法因果关系之本质。在刑法理论中，危害行为与其最终引起的危害

结果之间所存在的因果关系能够解决对该危害结果的归因问题，但在教唆犯罪中，教唆行为与实行

行为间同样存在引起与被引起关系，教唆行为与实行行为间的关系同样是“因果关系”，而这里的

“果”是以行为的形式出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其所引发的刑事风险几乎都来源于开发者、

使用者行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为所施加之影响。在此情形下，开发者、使用者行为与最终的危害

结果间的距离已经被介入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为拉开，因果关系的显著程度亦随之弱化。若仍一

味遵从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将因果关系之判断囿于行为与结果之间，将架空“开发者、使用者行

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为施加之影响”的独立价值，不利于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发之刑事风险进

行说理及规制。

言而总之，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冲击凸显了传统因果关系理论之困境及缺陷，针对这些困境及缺

陷，应当回归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使用者行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为关系之本质——原因力，

以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身在内的各主体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致害行为所贡献之原因力为线索，

厘清归因、归责路径，从原因力理论出发，探寻一条解决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风险规制问题之路径。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语境下原因力理论之证成

1. 民法体系中原因力理论之渊源考察

我国开始关注原因力，始于民法领域，其理论主要是用来解决侵权法中多因现象下各行为人的

责任划分问题［33］。于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之中，多个法律条文都出现了“原因力”的表述④，然而遗憾

的是，没有一个条文对原因力的概念进行了具体阐释，而学界亦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原因力是

指违法行为或其他因素对于损害结果发生或扩大所发挥的作用力”［34］。亦有学者认为，“原因力是

指行为人的行为在最终损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上所发挥的作用力”［35］。有学者对前述概念进行了

细化解释：“原因力并不是指在某因素存在时，结果发生的概率，而是指由于该因素的存在而使结果

发生的概率增加的数值，是一个差值。”［36］事实上，在人工智能风险逼近之际，早已有学者意识到应

当通过创新因果关系准则的制度技术使规范适应变动的社会，但没有真正触碰到因果关系准则创

新的原因力激发点［37］。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应当重新审视“原因力”概念，强调原因力理

论在解决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2. 刑法体系中原因力理论之重要地位

刑法理论体系中，虽缺乏成熟的理论对原因力概念进行针对性研究，但原因力概念一直在诸多

刑法理论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④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

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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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原因力较为明显地体现于教唆犯中，具体为教唆行为与实行行为的因果关系之中。教唆

犯之成立，需要引起被教唆者的行为决意，并使其由此实施犯罪行为［38］。于教唆犯评价中，被教唆

者的实行行为之来源分析，亦即教唆行为与实行行为的因果关系判断，系核心问题。教唆犯中的因

果关系，表现为教唆行为与实行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结果间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39］。教唆行为

与被教唆人的实行行为之间具有诱发关系，这种诱发关系就是因果关系。被教唆的人的实行行为

是教唆行为的结果，教唆行为对实行行为具有因果作用［40］。在此基础上，有学者甚至将被教唆人的

犯罪意图、实行行为、犯罪结果及其他危害结果均视为教唆行为之结果［41］。事实上，传统刑法理论

虽未明确使用原因力概念，却已然在逻辑上默认了其存在，并将教唆行为对被教唆人行为所提供的

原因力，作为教唆犯归责的内在根据。

其次，组织犯、帮助犯等其他狭义共犯之因果关系评价也依据行为人原因力的介入，但由于开

发者、使用者行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为之间的关系更倾向于一种“诱发”关系，故开发者、使用者

的行为更近似于教唆犯抑或精神性的帮助犯，而非提供犯罪工具等客观帮助的帮助犯。事实上，教

唆犯、精神性帮助犯对于正犯行为所供给的原因力，与行为人利用动物、无行为能力人、生成式人工

智能实施犯罪行为时，行为人对于这些主体所供给的原因力，仅在程度上存在差异，而并无属性上

的差异。换言之，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体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并不影响这些主体所

实施的行为本身的“独立性”，而仅是在独立程度上存在差异，行为人的诱发行为与这些主体所实施

的行为之间的原因力本质不受影响，更不应被忽视。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场景下各主体行为间的原因力关系

（1）开发者行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为间的原因力关系。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具体包括负

责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活动的技术主体以及负责生成式人工智能管理活动的管理主体。对生成式

人工智能而言，二者的行为可能在普遍表现形式上存在区别，即技术主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为施

加影响的行为往往表现为作为形态，而管理主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为施加影响的行为则往往表

现为不作为形态。但相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者而言，二者都是在同一方位为生成式人工智能

行为提供“原因力”，所以本文以“开发者”一词概括技术主体与管理主体，对二者行为进行捆绑

讨论。

当前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发者通过控制预训练数据库等行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为提

供了“原因力”，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力的存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得以实施行为，但也正是基于同样的

原因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实施的行为仅具有相对而非绝对的独立性。如果说纯粹的工具论视角是

对行为人利用动物、无行为能力人、生成式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本质的掩饰，那原因力理论之

倡导就是对此类犯罪行为本质的揭露。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过程中，开发者对其行为提供的原因力是最为明显且影响最为显著

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作进程中，负责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活动的技术主体主要通过对生成式

人工智能预训练数据库及预训练、优化训练进程施加影响，从而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生成行为

供给原因力。而负责生成式人工智能管理活动的管理主体则主要通过其负责的管理活动，例如用

户个人信息收集、数据安全监管、程序漏洞监管及修复、用户账号监管等，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为

供给原因力。

（2）使用者行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为间的原因力关系。在系统对外运行之后，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学习尚未结束。如前文所述，以ChatGPT为例，在“两端输入”的运行逻辑中，使用者得以通过

输入内容影响 ChatGPT 的优化学习进程，从而诱使 ChatGPT 对其他用户生成相关内容。在此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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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者能够通过内容输入行为为 ChatGPT 的内容输出行为供给原因力。除 ChatGPT 外，Stable 
Diffusion、Sora2、豆包等各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亦会根据使用者的需求持续优化与迭代学习。对于

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言，基于与使用者的交互内容进行优化学习，是提升其内容生成质量最为直接且

高效的路径。也正因如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持续迭代与优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吸收并反映来自使

用者的行为影响。从刑法因果关系的视角观察，使用者的内容输入行为，实质上为人工智能的后续

生成行为提供了现实作用力。据此不难得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运行与生成过程中，必然会接受源

自使用者端的原因力供给。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下的原因力理论革新

当开发者、使用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触刑结果具有主观故意时，其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

所实施的致害行为所提供的“原因力”就具备了刑法意义。囿于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对原因力概念

的系统论述阙如，传统刑法理论在对因果关系进行判断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使用原因力概念，即使

认为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中实质包含了原因力概念，该种所谓的原因力理论也仅停留在各国学者

的印象之中而尚未外显。实际上，原因力概念能否用于判断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的刑事责任问

题，并不影响开发者、使用者行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为之间实质存在的原因力关系。因为原因力

是上述行为间关系的本质，刑法上对原因力采取何种解释方式，仅是对该关系之本质进行把握的一

种理论表现。而原因力的理论表现本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再次强

调原因力理论的基础上，为拓展原因力理论的适用范围，探究原因力理论的本质内涵，应当考虑对

原因力理论进行重塑以拓宽其适用范围。

作为原因力概念运用的一种理论表现，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能够为找寻原因力理论的重塑方式

提供一定的思路。原因自由行为，即“因自身行为招致心神丧失、耗弱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引发构成

要件结果”的行为［42］。行为人在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发生阶段虽然没有意思决定自由，但是在无责

任能力状态的原因设定阶段，却具有可以阻止原因设定行为的意思决定的自由［43］。这种“可以阻止

原因设定行为的意思决定的自由”，正是行为间原因力关系的本质，也正是行为人利用具有独立行

为逻辑的对象实施犯罪行为时，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归责的本质原因。然而，传统的原因力理论适用

范围较为狭窄，无论是对原因力概念存在较多探讨的民法学界，还是对原因力概念少有研究的刑法

学界，都是较为粗浅地从人类主体语境下探讨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的原因力，对原因力的程度及种

类亦鲜有区分。但是，原因力理论是因果关系判断的重要根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仅以

人类为原因力理论的研究对象并不完善。所以，为拓展原因力理论的适用范围，探究原因力理论的

本质内涵，具体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使用者行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应

当考虑对原因力理论做以下三个方面的修正。

（一）拓宽原因力的接受主体范围

传统原因力理论将其适用对象限定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但此种界定模式过度限制

了原因力的接受主体范围，一切能够在独立行为逻辑指引下实施行为的主体都应当被纳入原因力

的接受主体范围之内。具有独立行为逻辑的主体不仅包括具有完全或部分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也

包括动物、无行为能力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具有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神经网络、原因设定行为人不

能完全控制的主体。

于刑法评价层面拓宽原因力的接受主体范围，并不等同于在刑事归责层面拓宽责任主体范围。

将前述一系列具有“独立行为逻辑”或称“算法黑箱属性”的非刑事责任主体纳入原因力的接受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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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是由于纯粹工具论在界定上述主体过程中失准，无法精准厘清因果关系的具体内容，仅能借

助原因力理论对原因果关系进行精细化拆分，才得以确定行为人的责任范围。申言之，只有先行拓

宽原因力的接受主体范围，才能够对涉及前述主体的刑法因果关系进行最为准确的描述。此乃刑

法归责评价方法论的进阶优化，而非归责评价立场的更迭。

（二）将行为关联纳入原因力判断范畴

传统刑法视角下的因果关系概念一般限定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所具有的引起与被引起

关系。以前述教唆犯为例，教唆者并没有实施直接作用于犯罪对象的行为，仅是实施了教唆行为，

提供了正犯实施犯罪行为的原因力，从而导致其行为具备可罚性。此时，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的

关系是行为间关系而非行为与结果的关系，理应用更为准确的原因力概念进行界定。我国有学者

以危害结果为视角，将这种“并不直接着力在危害结果之上，往往是借助于第三者因素或者与偶然

介入因果场的第三人的行为、受害人的行为、某种自然力量或类似于自然力等因素相结合，才发生

了危害结果”的原因力称为间接原因力［32］。这种理解是将原因力概念限定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

之间存在的作用力，从而认为其仅是一种介入因素或异常情况。但原因力的本质不应当被限定于

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作用力，危害行为之间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都是对其

本质的展开，两种情况下的原因力并无二致。应认为，从行为发力到着力点作用在行为或结果的过

程中，自然延续且没有任何中断因素介入的完整原因力，都是直接原因力。在刑法理论体系中并不

乏“行为间同样存在原因力关系”的佐证，例如教唆行为与实行行为、精神帮助犯的帮助行为与实行

行为等。因此，为触及原因力概念的本质，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实施的行为提供合理解释，应扩大

传统原因力理论的范畴，将行为间的关系纳入其中。

（三）区分原因力的程度及种类

1. 原因力的程度区别

同物理学上“力”的概念一致，原因设定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原因力概念也应当从程度上进

行阶梯性的区分，同时细分原因力的不同种类。

具体而言，可以依据原因设定行为导致结果行为的可能性大小为标准，将原因设定行为对结果

行为及结果所提供的原因力区分为支配性原因力、高度原因力、中度原因力、低度原因力。支配性

原因力是必然会导致结果行为或结果发生的原因力。高度原因力则是高度盖然会导致行为或结果

发生的原因力。传统刑法理论之所以会将动物、无行为能力人视为工具，将通过训练、引导等方式

诱使动物、无行为能力人做出行为的主体视为直接正犯，便是混淆了支配性原因力与高度原因力的

区别，将高度盖然性视为一种必然。中度原因力是导致结果行为或结果发生与否的可能性基本持

平的原因力。而低度原因力则指代基本不可能导致结果行为或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对于生成式人

工智能开发者、使用者而言，原因力的强弱程度会影响其刑事责任大小，原因力越强，行为人的刑事

责任程度就越趋近于全责状态；原因力越弱，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程度就越趋近于无责状态。

2. 原因力的种类区别

第一，直接原因力与间接原因力。所谓直接原因力，是指从行为发力到着力至结果行为或结果

的过程中自然延续，其间没有任何中断因素介入的完整原因力。间接原因力是指原因设定行为与

结果行为或结果之间没有直接接续关系，而是通过中介因素对结果行为或结果着力的原因力。如

上文所述，原因设定行为所提供原因力的对象既可以是结果，也可以是行为，由此，生成式人工智能

开发者或使用者行为所提供的原因力在性质上属于直接原因力与间接原因力的竞合。在将生成式

人工智能开发者、使用者行为的原因力供给对象限定于结果的情况下，开发者、使用者行为与危害

249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年第 32 卷第 2 期

结果之间的原因力就属于没有直接接续关系的，由中介因素——“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为”直接着力

危害结果的原因力。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为例，若开发者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预训练数据库

中投放色情、淫秽信息，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经过对预训练数据库的学习之后，对大量的用户输出

各种色情、淫秽信息、图片、视频。此种情况下，开发者对于色情、淫秽物品传播的结果并非直接提

供了原因力，而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学习、传播行为作为中介因素直接着力于危害结果。所以，

在进行整体性评估之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使用者行为对危害结果所提供的原因力应属于间

接原因力。而在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使用者行为所提供原因力的对象限定于行为的情况下，

开发者、使用者行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为所提供的原因力便是从行为发力到着力点作用在结果

的过程中自然延续且其间没有任何中断因素介入的完整原因力。同样以前述生成式人工智能传播

淫秽物品案为例，开发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预训练数据库实施的属性操控行为，对于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传播行为所提供的原因力，就是“没有其他中介因素介入”的完整原因力。在分别以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行为与结果为原因力作用对象时，开发者、使用者的行为所提供的原因力种类分别符合直

接原因力与间接原因力的要件。因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使用者行为所提供的原因力，在性

质上应属于直接原因力与间接原因力的竞合。

第二，一次性原因力、累积性原因力以及叠加性原因力。一次性原因力，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单

次独立行为，无需借助其他任何因素，即足以引发相对应的结果行为或结果的原因力。而累积性原

因力，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单个行为独立观察均不足以直接造成危害结果，但经由多次行为的

持续作用与不断积累，最终共同引发危害结果的原因力。其本质在于，多个单次作用力有限的行

为，通过累积叠加形成了足以导致结果发生的完整原因力。开发者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预训练数据

库中添加触刑内容的行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触刑内容的行为以及最后的触刑结果所提供的

原因力，便类似于此处的累积性原因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预训练数据库所包含的数据量巨大，因

此，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发者为躲避相关监管机构、部门监控，每次仅可能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预训练数据库中投放少量的触刑内容。在此基础上，要真正使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用户大量传播触

刑内容需要多次、反复的前述行为实施，单次的投放行为远远不足。此时，前行为对于后行为所提

供的原因力应当被理解为累积性原因力。而叠加性原因力不同于累积性原因力，后者是由同一主

体实施的多次行为所提供的原因力累积而成的，而前者则是由多个主体的行为所提供的原因力叠

加后共同提供的原因力。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公司中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负有监督、监管职责

的管理主体通过主动监督或接到有关国家机关通知，发现相关用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实施诸如

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诈骗罪等犯罪行为之后，不对相关用户账号进行封禁或不对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相关程序、系统漏洞进行修复的，其不作为行为与相关用户的作为行为相互结合，对

相关危害结果所提供的原因力即应当被理解为叠加性原因力。

结语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更迭升级的背景下，理性态度决定了仍应秉持“适应性刑法观”，坚守刑

法本位观的基本立场，反对贸然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诱发之刑事风险进行立法，避免犯罪圈无限

度地扩张蔓延。与此同时，也要不断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变化，对传统刑法理论进行积极调

整，以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诱发或者导致的刑事风险。在此框架下，原因力理论能够为我们科学

认识、界定和规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为奠定理论基础，较好解决当前面临的技术发展与规制困

惑。基于此，应当在刑法理论中认可原因力理论的重要性，进一步扩大接受原因力的主体范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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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伟，等　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下的原因力理论重塑

行为间关系纳入原因力关系范畴并且区分原因力的程度及种类，注重刑法适用的适度性与必要性，

实现传统原因力理论之重塑，审慎考量刑罚介入的限度与强度，妥善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刑法规

制层面带来的现实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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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haping the causative force theory against 
the criminal risk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en Wei， Xiang Minxi
（School of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subjec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built on relatively sophisticated neural 

network technology.  Driven by the deep learning of pre-trained data and human feedback data, it exhibits 
unprecedented human-like attributes and inexplicability in both its generation process and terminal 
manifes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minal law, the risks posed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be 
sub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 endogenous criminal risks created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bject 
itself in the absence of external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and exogenous criminal risks induced by external 
factors.  Criminal law intervention in both the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risk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mands a prudent response,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riminal law should b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weighing the values of balanc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 absolute bias toward either the positive 
criminal law view or the negative criminal law view is inherently limited.  Instead,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more 
appropriate adaptive criminal law view, that is, on the premise of upholding the position of criminal law as a 
guarantee law, we oppose hasty legislative regulation of the criminal risks induced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avoid curbing the development dividend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due to excessiv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crimes.  Meanwhile, we must keep a close watch on the iterative evolu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ctively adjust traditional criminal law theories to address the potential negative harms it may 
cause.  In the debate between instrumentalism and subjectivism,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inaccuracy of pure 
instrumentalism and pure subjectivism in defining the attribute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t the 
current stage, we should neither overstate its degree of autonomy by treating it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of 
criminal liability, nor adhere to traditional views rigidly by regarding it merely as a passive tool.  Under the 
correct guidance of the adaptive criminal law view, facing the inadequacy of the traditional criminal law 
causality theory in responding to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should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arising from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emphasize the pivotal position of the causative 
force theory in the traditional criminal law causality theory, and reveal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causative 
force relationships in the process of criminal law imputation amid the impact of criminal risks posed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is basis, by further expanding the scope of subjects bearing causative 
force, incorporating behavioral correlation into the scope of causative force judgment, and distinguishing the 
degrees and types of causative force, we should conduct an adaptive and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cts of relevant subjects involved in criminal risk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oper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harmful consequences thereby caused, through the 
inno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riminal law theories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This lay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ynamic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roperly addresses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riminal law imputation.

Key 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iminal law concept; causative force; causality; algorithmic 
black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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